	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
教 学 任 务 书
老师：

根据我院教学计划的安排，请您于201  —201   学年第   学期为        系      班讲授              课程，该课程为考    课，总计授课      学时，周学时为   学时,授课时间从   月   日至   月  日结束(含期中、期未考试)请按时授课。

系主任（部门主管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
课 程 表

	 星期

时间
	星期一
	星期二
	星期三
	星期四
	星期五

	
	班级
	地点
	班级
	地点
	班级
	地点
	班级
	地点
	班级
	地点

	8：30—10：00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：15—11：45
	
	
	
	
	
	
	
	
	
	

	13：30—15：00
	
	
	
	
	
	
	
	
	
	

	15：15—16：45
	
	
	
	
	
	
	
	
	
	


任课教师须知

为强化教学管理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确保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，凡在我院任课的教师，请遵照执行下列要求：

一、已排定的课表，未经教务处同意任课教师不要随意改变，若老师有事需要停、调课，请老师提前一周与教务处（系）联系。教务处在教学楼一层，电话：81571111-8168；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已聘教师因故不能继续为我校授课时，请提前三周告知教务处（系）。

三、各门课程的授课时数，是根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，请按规定课时完成讲课、实验、实习等，请任课老师不要随意改动。

四、为保证教学质量，请老师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，认真填写教学进度表，并严格执行；认真批改学生作业，记录成绩，对作业进行分析、讲评。

五、期未考试，请各位老师按A、B两种试题及标准答案准备；公共基础课按考试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、题量、难易程度、考试方式、题型、结构等方面的要求出题。

六、学生成绩考核分考试、考查两种，成绩均按百分计。课程考核方式是根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。

七、考试课总成绩按期未考试卷面成绩占50%，平时成绩（由期中考试卷面成绩、平时听课，课外作业及平时训练等综合评定）占20%计算，考勤成绩占30%。任课教师把学生的成绩填写在我院正式成绩单上，并于考试后一周内，连同试卷一起交到教务处或各院系。

八、试卷要求：在考试前3周之内上交电子版试卷，有教务处统一调整印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  务   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